
立法會 CB(2) 2483/04-05(01)號文件 
 

 
 

內地與香港就加強供港食品安全達成共識 

＊＊＊＊＊＊＊＊＊＊＊＊＊＊＊＊＊＊  

  衞生福利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今日（八月二十三日）在北京與國家質量監督檢驗檢

疫總局（國家質檢總局）局長李長江會面，就供港豬肉、兩地食品事故溝通機制和供港

水產進出口安排達成共識。 

 

  衞生福利及食物局及食物環境生署（食環署）代表昨日與國家質檢總局代表在北

京進行初步討論，就上述範疇交換意見。周一嶽和李長江在今日的會議上確定了雙方討

論的結果，進一步保障了供港食品的安全和加強兩地的溝通安排。 

 

  在供港豬肉方面，國家質檢總局在今日的會議上確定了四川省豬鏈球菌的疫情已成

功受到控制，在過去十多天已無出現新的病例。國家農業部亦證實河南省並沒有發生豬

鏈球菌疫情。 

 

  衞生福利及食物局今日收到派往四川的獸醫報告，確認在四川所檢查的供港豬場運

作如常，令人滿意，飼養方法均能達到香港的進口要求。 

 

  雙方同意應從明日（八月二十四日）起恢復處理四川省、河南省和深圳市供港豬肉

的進口申請，令香港市場的豬肉回復正常供應。 

 

  周一嶽表示，四川省和河南省是供港豬肉的主要來源地，分別佔香港市場的約百分

之四十和百分之二十。有關的決定預計可以滿足市場的需要。 

 

  在食物安全通報機制方面，雙方進行了有建設性的探討，並一致同意加強彼此的聯

繫。 

 

  周一嶽表示，從過去的經驗所得，香港和國家質檢總局之間的溝通和通報機制效果

良好，有助兩地就檢驗檢疫的措施交流信息和協商合作。但有鑑於今次孔雀石綠事件，

雙方同意進一步加強有關進出口食品安全的重大信息通報。 

 

  他表示，已得到國家農業部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支持，與廣東省和深圳市的

農業部門建立溝通機制，就可能涉及香港的食品安全問題進行直接通報。 

 

  他說：「我們擬盡快安排與廣東、深圳及珠海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進行特別會議，討

論雙方關注的食品安全問題。這是符合國家質檢總局的合作安排，根據現行安排，特區

政府最少每年一次與內地有關檢驗檢疫部門舉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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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近日有關孔雀石綠的問題，雙方也在今日的會議上進行了詳細的研究和了解。

國家質檢總局再次向我們表明，所有註冊供港淡水魚飼養場均嚴禁使用孔雀石綠，他們

會加強監測力度，進一步確保供港淡水魚類和水產不含孔雀石綠。」 

 

  周一嶽表示，活魚的監檢有一定難度，因為要確保鮮活魚能在最短的時間從供應點

（漁場）運至零售點（市場），所以在邊境或批發場，只能作有限度的抽檢。為滿足市

民的需求，每日的供應量高達數十噸計。因此，最有效的方法必須是透過源頭監管。 

 

  為加強保障供港淡水活魚的安全供應，雙方同意源頭監管是最有效的措施。就此，

雙方會採取以下行動： 

 

＊在內地註冊並獲食環署認可的飼養場才能供應淡水魚類到香港； 

＊所有從已註冊並獲認可飼養場供應的淡水魚類，在進入香港時均需附有證明書，證明

不含包括孔雀石綠及其他有害農藥和化學物質；  

＊食環署可派員到內地已註冊並獲認可的淡水魚類和水產飼養場進行巡查； 

＊兩地就淡水魚類和水產飼養技術加強交流，並安排兩地的相關技術人員互訪和交流經

驗；及 

＊香港方面會研究修訂法例，要求進口水產需獲事先批准。 

 

  周一嶽說：「新的檢驗和監管安排將會更有效保障供港淡水魚類的安全，令市民可

安心食用有關產品。」 

 

  他表示，政府正修訂《公眾生及市政條例》的《食物內有害物質規例》，將孔雀

石綠列為禁用農藥，進一步保障市民食用供港淡水魚類的安全。 

 

  周一嶽說：「我們會繼續留意其他國家對在漁農產品使用農藥的最新監管情況，並

定期更新《食物內有害物質規例》內禁用農藥的名單。」 

完 

 

２００５年８月２３日（星期二） 

香港時間１８時０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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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05 年 8月 23日） 

已化驗的 44 個淡水魚類樣本結果 

種類 聲稱來源 樣本數量 有否被驗出孔雀石綠？ 

本地 3 沒有 大魚 

進口 6 兩個樣本有 (1.9; 6 μg/kg) 

本地 3 沒有 鯇魚 

進口 7 兩個樣本有 (18; 43 μg/kg) 

本地 1 沒有 鰂魚 

進口 3 兩個樣本有 (1.8; 3.2 μg/kg) 

本地 3 沒有 烏頭 

進口 1 沒有 

本地 2 沒有 福壽魚 

進口 1 沒有 

本地 -- --- 桂花魚 

進口 3 三個樣本有  

(1.2; 64; 900 μg/kg) 

本地 -- --- 鯉魚 

進口 1 一個樣本有 (30 μg/kg) 

本地 -- --- 虱目魚 

進口 1 沒有 

本地 -- --- 盲鰽 

進口 1 沒有 

本地 -- --- 塘虱 

進口 2 一個樣本有 (2.0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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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類 聲稱來源 樣本數量 有否被驗出孔雀石綠？ 

本地 -- --- 鯪魚 

進口 3 沒有 

 

本地 -- --- 生魚 

進口 1 一個樣本有 (10 μg/kg) 

本地 -- --- 加州鱸 

進口 1 一個樣本有 (2.9 μg/kg) 

本地 -- --- 黃鱔 

進口 1 沒有 

 
化驗結果總結：  

1. 共化驗 44個淡水魚樣本。 

2. 13個樣本驗出含有孔雀石綠。 

3. 31個樣本沒有驗出孔雀石綠。 

 
 


